关于对阳泉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第0001号提案的回复

尊敬的李永幸委员：

您提出的《建议在我市保晋公园设立孙中山雕像以推动我市红色领航战略落地落实》的第0001号提案已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接到贵提案以后，我处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党史办），针对设立孙中山雕塑事宜进行了咨询，结合保晋公园的性质进行深入研究，特答复如下：

一、根据中办发［1996］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建立纪念设施有关规定的通知》第一款规定：“建立纪念设施必须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不得新建个人纪念馆和设立个人故居，也不得在公共场所、工作区域修建任何历史事件的纪念设施和个人塑像、纪念碑、纪念亭等 ”。根据中宣部关于印发《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擅自修建已故领导同志纪念设施的通知》，任何地方和单位都不得擅自为已故领导同志修建、扩建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陵园、陵墓，树立塑像，建立个人故居和其他纪念设施。因此设立孙中山雕塑需按照程序进行报批。   

二、保晋文化园建于2007年，定位是纪念性公共园林。一是为了纪念保晋公司对阳泉、山西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贡献；二是为了反映该市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三是为我市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增光添彩；四是为市民提供充满文化意蕴、富有教育意义的休闲场所。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视察山西期间，提出了“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工业强国思想，对阳泉乃至山西的实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建议邀请有关专家对树立雕像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感谢您对公园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再提宝贵意见！
                                 阳泉市城市管理局

                                 2024年12月



